
 
 
 
 

合政督办〔2017〕26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迎接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

县（市）区复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、教育主管部门： 

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均

衡发展国家督导认定和全面复查工作的预通知》（皖明电[2017]4

号）和《安徽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国检复

查准备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督函[2017]31 号）等文件精神。现将

我市做好国检复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复查对象 

我市将有 2个县（市）区接受复查，鉴于目前复查对象尚未

确定，按照省里要求，全市所有县（市）区（含开发区）须全面

做好迎检准备工作。 

二、复查内容及方式 

复查与初次认定实行“统一标准、统一要求、统一程序”，




